
2018年峨眉山市胜利镇人民政府

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胜利镇2018年度的部门决算是单户录入，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本单位2018年末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3个，其中：行政1个、事业2个（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

胜利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落实政策、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管理、提供服务。
胜利镇人民政府2018年主要工作如下：
一、推进文旅产业融合新发展
坚持市委市政府以旅游统揽全局的发展理念，紧抓城市南扩机遇，寻求创新发展的动力和融合点。重点推进国际佛教文化旅游目的地综合开发、慈善康氧禅修中心的发展，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加速推进旅博新区发展，抓好旅博大道桥梁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高速路到水晶城市广场道路建设、赶山河公园建设、红月花乡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确保峨眉二中初中部、胜利小学迁建、峨师附小、十里村5组统征统拆等项目顺利推进，全力打造“宜居、宜养、宜业”的旅游环境。不断强化胜利镇综合性交通枢纽地位，大力推进五站合一工程、成昆复线二期、G245改线工程等项目，竣工通车秀湖东路，建成旅博大桥、胜利大道南延线、佛光东路南延线，启动佛光南路下穿隧道建设。
二、促进民生事业全面发展
一是聚焦脱贫目标，精准施策，针对贫困群众积极开展就业培训。积极完善扶贫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脱贫人员跟踪服务，针对薄弱环节强力支持，确保全胜脱贫攻坚。二是加大民生保障，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社会保险参保覆盖率。坚持教育优先，努力提高镇域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先进教育理念，加快推进峨眉二中初中部、师范附小、胜利小学等新建和迁建工程。保障医疗资源，提供优质计生服务，切实落实计生惠民政策，加强计划免疫工作。加强镇文化站和农村书屋建设，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三、推动社会管理不断创新
一是深化依法治镇。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市要求，开展全民学法活动，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结合胜利镇征地拆迁实际，重点开展《土地法》等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大力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进一步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深入开展依法治村工作。二是创新社会管理。深入推进社会综合整治，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合理划分社区区划，不断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指导辖区内的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实现对小区停车、安全的规范管理，强化巡逻，联防联治打造平安生活环境。三是强化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强化食品药品、道路交通、公共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深化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快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人员概况。
本年机关人员编制核定为25名，机关后勤编制2人，实有行政人员21人，机关后勤人员2人。核定事业单位事业人员编制14名，现有事业人员14人。2018年行政新招1名，行政退休3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胜利镇人民政府本年收入合计8323.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285.53万元，占99.5%；其他收入37.97万元，占5%。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胜利镇人民政府本年支出合计7581.2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0.02万元，占9%；项目支出6881.19万元，占91%。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胜利镇人民政府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胜利镇特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胜利镇人民政府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胜利镇人民政府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018年胜利镇人民政府收入预算总额8323.5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09.4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6876.04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8323.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0.23万元，项目支出7623.30万元。支出预算按照功能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620.46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76.6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339.34万元，医疗卫生17.56万元，国防支出12.67万元，城乡社区6893.04万元，农林水318.0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5.76万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我单位的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经制度的规定，有严格的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开展进度拨款支付，镇乡村社干部报酬及补助严格按照规定支付。
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18年胜利镇人民政府本年收入合计8323.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285.53万元，占99.5%；其他收入37.97万元，占5%。已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为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罗目镇特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我单位的支出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一般公共服务，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团委、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工作经费、乡镇人大经费、行政运行办公费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604.59万元。
（2）国防支出，主要用于兵役征集、其他国防动员等方面的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12.67万元。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主要用于群众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 76.36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区干部报酬、社区办公经费、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337.33万元。
（5）医疗卫生，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 17.55万元。
（6）城乡社区支出，主要用于城乡社区事务管理，主要包括：城乡环境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及土地开发支出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6075.88万元。
（7）农林水支出，主要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等方面的事务，主要包括：村办公经费、公共运行维护费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391.08万元。
（8）住房保障支出，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45.76万元。
（9）其他支出，主要用于钟鼓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19.99万元。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用于保障行政运转、履行职能职责的支出669.50万元，同时保障了保洁员经费、维稳经费、文化经费、公共运行维护经费等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的拨付，确保日常工作运转顺利。
（2）机关厉行节约。

我镇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8.8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6%，增加原因是征地拆迁项目增多，油价上涨。2018年我镇无车辆购置预算和因公出国经费预算。
（3）机关节能降耗。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用于办公水费、电费的支出3.63万元，下降0.37万元，较去年下降10%，主要是节约水费和电费支出。
（四）财务管理情况。

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政管理约法十章及财政所职责分工上墙，确保传达到每一个财务工作人员；规范财务管理，财政所分设会计和出纳岗位，按不相容职位分离原则安排人员负责印鉴的管理和票据的管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虚列、多列、少列或不列费用，严禁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等；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财政监督，结合镇纪检部门进行村集体财务情况清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结合镇党委和各部门加强对财政所工作的监督管理，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年初工作计划及财政预算，我镇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自评工作，通过部门自查、领导督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经自查，我镇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和审批程序进行，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通过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预算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我镇按照要求单独设立财政所，财政所现有工作人员2人，岗位设置会计、出纳；按要求完成了基础工作制度、公开公示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的建设工作；做到会计按月及时记账，按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年终部门决算工作、财政资金的对账工作、资产的登记、以及日常的报表及资料的报送工作。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 财政所缺乏专业人员，财所人员未配备齐全。

2、 对新的会计制度学习不够。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加强对财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日常财务工作的监督与检查，确保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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